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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防范相关风险；另一方面需加强

与人民银行、外汇局、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以及境外监管机构、中介机

构沟通对接，把握政策走向和发债

时机。

从我国实践情况看，地方政

府、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等主体

均可面向境外发行债券。结合我

省实际，应当统筹发挥政银企比较

优势，进一步争取政策支持，引进

国际低成本资金支持海南自贸港

建设。

一是发挥政府引领作用。探

索地方政府直接在境外资本市场

发行离岸地方政府债券，更有利于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募集国际低成

本资金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同时

为省内其他发债主体提供收益率

曲线参考，助力进一步提升海南自

贸港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考虑借

鉴广东、深圳等赴中国澳门、香港

发行离岸债券试点经验，在国家核

定地方债额度内，适时启动海南省

赴境外发行离岸地方政府债券。

从发行时机看，应统筹考虑国际国

内宏观经济形势、境内外资金利

率、外汇汇率等情况，适当选择发

债时机、发行币种，以最大化节约

发债融资成本。从发行市场看，考

虑到中国香港是国际知名的自贸

港和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资本自由

流动且不设外汇管制，金融基础设

施与国际主要资本市场实现互联

互通，可探索将中国香港债券市场

作为试点发行离岸债券，后续根据

需要再考虑伦敦、新加坡、东京等

国际资本市场。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银

行业金融机构实力较强、信誉较

高、与国际资本及相关中介机构合

作经验丰富。例如，国开行等政策

性银行国际信用评级与中国主权

评级长期保持一致，银行业金融机

构是发行境外债券、同业存单的主

力军，所发行的境外美元债占中资

境外美元债比例达 36%。目前，

《总体方案》及配套文件仅明确支

持非金融企业（不含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和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募

集境外资金，对于金融机构赴境外

发行债券、同业存单等并未作出专

门规定，金融机构能否享受同等的

发债资金进出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存在不确定性。建议加强与中央

政策制定部门、监管部门沟通协

调，推动在后续支持海南自贸港政

策文件中，进一步明确支持海南独

立法人类金融机构、国内大型金融

机构驻琼分支机构发行境外债券、

同业存单，并享受相关自由化便利

化政策，以更好募集国际大额、长

期、低息资金，支持海南自贸港重

大项目及普惠民生等重点领域建

设。

三是加强发债主体培育。目

前海南金融市场融资渠道相对较

为单一，省内企业与国际资本合作

经验相对不足。建议搭建海南自

贸港企业与国际资本常态化沟通

对接平台，完善境内外承销商、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

级机构、托管机构、交易场所等中

介机构资源库，通过专题宣讲会、

政策培训会等方式，加强对海南自

贸港相关企业的培育支持和政策

指导，重点围绕省属国有企业、11

个重点产业园区投资运营主体、

“3+1”主导产业相关企业、符合政

策导向的民营企业，推动更多企业

赴境外发行债券，解决重点领域发

展的资金瓶颈，推动在 2025年底

前基本形成覆盖面广、活跃度高、

品种丰富、币种齐全、辐射能力强

的企业跨境投融资新局面，助力海

南重点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四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从

长远看，登记、托管、结算等金融基

础设施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

知名自贸港的发展基础和竞争优

势，有利于吸引全球资金形成聚集

效应，进而带动投资银行、会计、法

律、信用评级、咨询等金融中介服

务机构进驻海南。目前海南自贸

港尚缺乏提供债券登记、托管、结

算、交易的中央结算系统，国内具

备相关功能的中债登、上海清算所

亦未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建议

借鉴中债登在上海设立区域总部、

在深圳设立分中心的成功经验，争

取推动中债登、上海清算所等债券

登记结算机构在设立海南区域总

部或参股支持海南登记结算机构

建设，并加快完善海南自贸港本外

币一体化账户体系建设，在此基础

上，推进与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

系统、欧洲清算银行、明讯公司等

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进一步

畅通国际资本直接进入海南自贸

港渠道，助力打造区域性资金运营

中心。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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